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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2 有组织废气监测方法、方法来源、仪器型号（编号）及检出限

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方法来源
所用仪器

型号及编号

检出限

（mg/m3）

排气参数
《固定污染源排气颗粒物测

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》
GB/T 16157-1996

EM-3088（HY281）

EM-2072（HY454）
/

颗粒物 重量法 HJ836-2017 AUW120D(HY588) 1.0

SO2 定电位电解法 HJ 57-2017 EM-3088(HY281) 3

NOx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-2014 EM-3088(HY281) 3

烟气黑度（林格曼

黑度•级）
林格曼烟气黑度图法 HJ/T398-2007 TC-LGM（HY248） /

氨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533-2009 722N（HY288） 0.25

表 3-3 无组织废气监测方法、方法来源、仪器型号（编号）及检出限

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方法来源
所用仪器

型号及编号

检出限

(mg/m³)

氨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533-2009 722N（HY288 0.02

NOx（NO2）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479-2009 722N（HY288） 0.012

样品采集
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

测技术导则
HJ/T55-2000

ADS-2062E（HY404、
405、309、310)

/

表 3-4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方法、方法来源、仪器型号（编号）

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方法来源
所用仪器

型号及编号

厂界环境噪声
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测量方法 GB12348-2008

AWA6228+

（HY302）

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噪声测量值修正 HJ706-2014 /

四、评价标准

4-1 监测结果评价标准表

测点位置 项 目 排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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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点位置 项 目 排放标准

锅炉排气筒
颗粒物、氮氧化物、二氧化硫、

烟气黑度（林格曼黑度•级）

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
13271-2014）表 3中燃气锅炉排放标准

喷淋塔排气筒

氨
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4554-93）表

2中标准

氮氧化物
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

16297-1996）表 2中二级标准

厂界无组织

NOx（NO2）
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

16297-1996）表 2中标准

氨
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4554-93）表

1中二级新扩改建标准

污水排放口

pH、化学需氧量（CODCr）、五日

生化需氧量（BOD5）、悬浮物（SS）、
动植物油

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表 4
中三级标准

色度、总磷、总氮、氨氮
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

（GB/T31962-2015）中 B级标准

厂界 厂界环境噪声
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

12348-2008）表 1中 2类

五、监测结果与评价

表 5-1 废水监测结果与评价

单位：mg/L；pH无量纲；色度为度

监测

日期

监测

位置

监测

项目

监测频次及结果 排放

限值

评价

结论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日均值

2022.

05.12

污水

处理站

排放口

pH 7.0 7.1 7.1 7.0~7.1 6~9 达标

色度 5L 5L 5L 5L 64 达标

CODCr 14 13 17 15 500 达标

BOD5 1.2 1.0 1.4 1.2 300 达标

SS 12 11 14 12 400 达标

NH3-N 0.142 0.178 0.161 0.160 45 达标

总磷 0.19 0.17 0.22 0.19 8 达标

总氮 1.42 1.84 1.64 1.63 70 达标

动植物油 0.09 0.13 0.10 0.11 100 达标

注：带 L表示监测结果低于方法检出限，色度的方法检出限为 5度。

http://kjs.mep.gov.cn/hjbhbz/bzwb/dqhjbh/dqgdwrywrwpfbz/199701/t19970101_67504.htm
http://kjs.mep.gov.cn/hjbhbz/bzwb/wlhj/hjzspfbz/200809/t20080918_128936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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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-2 锅炉废气监测结果与评价

采样

日期

监测

位置

（出口）

监测项目
监测

频次

标况流量

(m3/h)

氧含量

(%)

实测浓度

(mg/m3)

排放浓度

(mg/m3)

排放限值

(mg/m3)
评价

2022.

05.12

锅炉废气

排气筒

颗粒物

第一次 8329 1.2 3.3 2.9

20 达标第二次 8061 1.4 3.8 3.4

第三次 8302 1.2 3.1 2.7

二氧化硫

第一次 8329 1.2 8 7

50 达标第二次 8061 1.4 6 5

第三次 8302 1.2 9 8

氮氧化物

第一次 8329 1.2 86 76

150 达标第二次 8061 1.4 81 72

第三次 8302 1.2 81 72

烟气黑度

（林格曼黑度•级）
<1 级 <1 级 ≦1 级 达标

表 5-3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与评价

监测

日期

监测位置

（出口）

监测

项目

标干

流量

(m3/h)

监测结果 排放限值
评价

结论排放浓度

(mg/m3)
排放速率

(kg/h)
排放浓度

(mg/m3)
排放速率

(kg/h)

2022.
05.12

喷淋塔

排气筒

氨

第一次 3387 未检出 /

/ 4.9 达标第二次 3243 未检出 /

第三次 3260 未检出 /

氮氧

化物

第一次 3387 7 2.37×10-2

240 0.77 达标第二次 3243 7 2.27×10-2

第三次 3260 8 2.61×10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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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-4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与评价

监测

日期

监测

位置
监测项目

测试排放值

（mg/m3）

排放限值

（mg/m3）

评价

结论

2022.05.12

东北厂界外

NOx（NO2）

0.026

0.12 达标0.025

0.021

氨

未检出

1.5 达标未检出

未检出

东南厂界外

NOx（NO2）

0.023

0.12 达标0.020

0.023

氨

未检出

1.5 达标未检出

未检出

南厂界外

NOx（NO2）

0.025

0.12 达标0.028

0.029

氨

未检出

1.5 达标未检出

未检出

西南厂界外

NOx（NO2）

0.031

0.12 达标0.025

0.023

氨

未检出

1.5 达标未检出

未检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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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-5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结果与评价

监测

日期

测点

编号
监测时间

测量值

dB（A）

排放限值

dB（A）

评价

结论

2022.05.12

1# 昼间 59 60 达标

2# 昼间 54 60 达标

3# 昼间 55 60 达标

备注：根据 HJ706-2014中特殊情况的达标判定，噪声测量值低于相应噪声源排放标准的限

值，可以不进行背景噪声的测量及修正，直接评价为达标。

厂界环境噪声、无组织监测点位置示意图：

注：▲为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点、○为无组织监测点

（以下空白）

北

3#

1#

4#

2# 2#

3#

1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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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评价结论

乐山东承新材料有限公司监测结果表明，监测期间：

1、污水排放口中废水pH、CODcr、BOD5、SS、动植物油指标符合《污水综合

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表4中三级标准，色度、氨氮、总磷、总氮指标符合

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（GB/T31962-2015）中B级标准。

2、锅炉废气中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烟气黑度（林格曼黑度•级）符

合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3271-2014）表3中燃气锅炉排放标准，喷淋

塔废气中氮氧化物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 16297-1996）表2中二级

排放标准；氨符合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4554-93）表2中标准。

3、无组织废气中NOx（NO2）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 16297-1996）

表2中标准，氨符合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4554-93）表1中二级新扩改建

标准。

4、厂界噪声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12348-2008）表1

中2类标准。

（以下空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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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kjs.mep.gov.cn/hjbhbz/bzwb/dqhjbh/dqgdwrywrwpfbz/199701/t19970101_67504.htm
http://kjs.mep.gov.cn/hjbhbz/bzwb/wlhj/hjzspfbz/200809/t20080918_128936.htm


检 测 报 告 说 明

1、 报告封面无“四川鸿源环境检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检验检测

专用章”无效，报告书骑缝无“四川鸿源环境检测技术咨询

有限公司检验检测专用章”无效。

2、 本报告不得自行涂改、增删，未经本公司同意不得复印。经

本公司同意的复印件，加盖本公司公章后生效。

3、 对检验结果有异议者，于报告发出之日起十日内、易腐易变

质样品三日内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4、 由委托方自行采集的样品，仅对送检样品的测试数据负责，

不对样品来源负责，对监测结果不作评价。

5、 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，本报告及数据不得用于商品广告，或

夸大宣传之用，违者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

监测机构：四川鸿源环境检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

公司地址：成都市高新区科园三路 4号 1栋 3层 3、4号

联系电话：028-85218380

传 真：028-85213825


